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968號

上  訴  人  展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彥豪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林拔群律師

            邱清銜律師

            游淑琄律師

被 上訴 人  甘佩樺  

            沈承翰  

            林毓傑  

            沈鼎曜  

            李佩貞  

            劉女豪  

            侯曉婷  

            葉瑞英  

            劉孟芬  

            戴秀戀  

            陳淑貞  

            陳克強  

            詹昆達  

            鍾思敏  

            黃詣珊  

            鄭進練  

            呂景勛  

            劉恒妤  

            徐奐嫣  

            葉憶陳  

            林珮君  

            黃明正  

            林憶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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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牧民  

            盧琬萍  

            楊明華  

            吳美瑩  

            傅秀雯  

            郭景珣  

            饒玉屏  

            王梓鈞  

            黃勇智（兼劉怡欣之承當訴訟人）

            劉彥伶  

            葉瑞峯  

            李雅玲  

            陳亭妤  

            曹琬喬  

            吳伯晉  

            吳坤佳  

            陳淑怡  

            廖文生  

            林玉麒  

            程雅娟  

            張鴻林  

            楊中銘  

            黃銘軒  

            胡玉婷  

            趙燕平  

            王慧娥  

            楊鳳儀  

            蘇聖博  

            魏雅芳  

            邱美瓊  

            楊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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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韻婷  

            張素碧  

            江毓純  

            吳建麟  

            楊淯瑄  

            徐人傑  

            王進傑  

            謝崇偉  

            黃文鏡  

            廖美瑄  

            陳筱薇  

            朱家慧  

            宋學鳳  

            李國銘  

            曾椀鈺  

            黃珮珊  

            柳復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瑞貞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

0月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本院認定減

少價金」欄所示數額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

（除減縮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減縮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附表所示被上訴人各

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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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分別向上訴人購得或轉手買受（轉得人

並取得對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之權利）中山都匯社區（下稱

系爭社區）如附表所示房屋（含各坐落土地之應有部分，下

合稱系爭房屋）。伊等發現上訴人實際施用鋼筋材料與原建

築圖說不符，經系爭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08年1月1日申請臺

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進行安全鑑定，於108年3月22日查知

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SD420規格鋼筋施作，而係採

用SD280規格鋼筋施作，耐震力未達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

伊等據以請求減少價金並請求上訴人返還此部分不當得利等

情。爰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或第227條規定及

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擇一求為命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

人如附表「原審請求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111年5月5日

民事更正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耐震係數符合現行法規標準，且使用

較建築圖說耐震強度更高之混凝土，整體耐震強度未低於依

核准建築圖說施作結果，並無結構安全或交易價值減損。縱

因伊採用SD280規格鋼筋而有瑕疵，因補強工法須對整棟大

樓施作，無從分戶補強，被上訴人不得析分補強費用作為減

少價金之數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

告。上訴人聲明全部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減縮起訴聲明如附

表「上訴後減縮請求總額」欄所示，且不再主張民法第227

條請求權（本院卷㈣第171頁），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另被上訴人湯玥玓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㈣第177至178頁，

減縮與撤回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SD420規格鋼筋

施作，而採用SD280規格鋼筋施作，有耐震力未達契約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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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之瑕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

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減少價金之不當得利等

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㈠按物之出賣人，除負有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

所有權之義務外，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

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

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此觀同

法第354條規定自明。經查：

　1.被上訴人主張其等分別向上訴人或前手買受如附表所示門牌

號碼、戶別之房屋（含坐落土地）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

（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復有各別

買賣契約可稽（原審卷㈢第4至485頁、原審卷㈣第2至538

頁、原審卷㈤第4至667頁、原審卷㈥第4至809頁）。又依系

爭房屋之成屋買賣契約第2條「買賣標的標示」部分第1項約

定：「使用執照號碼：桃市都建使字第桃00842號」、第18

條前段約定：「本契約之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雙方均

應確實遵守」、附件九桃市都建使字第桃00842號使用執照

影本上註明：「附件所列建築物經查依核准圖說建築完竣茲

檢附竣工圖乙份准予給照使用」（原審卷㈥第728、739、77

1頁）；系爭房屋之預售屋買賣契約第10條第3項前段約定：

「本銷售屋施工標準悉依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核准之工程圖樣

與說明施工」、附件㈤建材設備表記載：「本大樓……全部

基礎、樑柱、樓板皆依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核定圖樣施

工……」（原審卷㈠第191、259頁）。再依系爭房屋核准建

築圖說A、B、C棟鋼筋規格應為＃3採SD280、＃4、＃5採SD4

20、＃6採SD420，但現況＃4、＃5採SD280鋼筋等情，並為

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

頁、本院卷㈣第242頁）；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之鋼筋

施作，經原審依被上訴人聲請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

房屋如「依圖施工」耐震能力評估與強度，相較「竣工後現

況」耐震能力評估與強度之差異，鑑定結果為「竣工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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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耐震能力強度小於「依圖施工」，其強度差異百分比於

A、B棟X向為10.04％、Y向為0％、於C棟X向為2.10％、Y向

為15.89％等節，有外放臺北市建築公會110年8月11日（11

0）鑑字第1748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稽

（系爭鑑定報告第6至7頁），上訴人對上開鑑定結論不爭執

（本院卷㈡第228頁）。足見系爭房屋因實際使用與圖說規

格不符之鋼筋致耐震強度降低，顯有減少契約預定效用之瑕

疵。

　2.雖上訴人執興鴻材料實驗室111年3月22日混凝土鑽心試體抗

壓強度試驗報告，抗辯系爭房屋實際使用比圖說耐震強度高

之混凝土，整體耐震強度未低於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結果云

云。該報告檢測系爭房屋01、02、03位置混凝土抗壓強度分

別為337.6kgf/cm2、337.9kgf/cm2、339.8kgf/cm2，固高於

圖說設計強度245kgf/cm2（原審卷㈩第8頁），惟與上訴人

未依核准建築圖說在＃4、＃5採用SD420鋼筋施作而欠缺系

爭契約預定效用瑕疵，乃不同二事，上訴人執此所辯，尚不

可取。

　㈡次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減少價金，應就買賣時瑕疵物

與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比較後，再按二者之差額占無瑕疵物

應有價值之比例，計算其應減少之數額，不得依瑕疵部分占

買賣標的物之比例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上訴人主張應依系爭鑑定報告鑑定整棟大樓修補費用，析

分各戶瑕疵補強費用，加計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下稱大華事務所）編號24018756S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

估價報告）所估定交易貶損費用，減縮請求每戶應減少價金

如附表「上訴後減縮請求總額」欄所示云云。查系爭鑑定報

告結果：系爭房屋其中A、B棟耐震強度約為核准圖說之89.9

6％、C棟耐震強度約為核准圖說之84.11％，竣工後之現況

強度雖低於原核准圖說，仍屬可以補強，並以柱鋼鈑貼附補

強方式進行補強達核准圖說之耐震強度，補強所需費用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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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580萬5149元，若標的物欲補強至核准圖說之耐震強度，

仍須辦理變更設計，並須大興土木，影響住戶裝修及居住不

便，易有無謂之傳聞影響市場交易價格，如仍須進行補強作

業，於市場交易價格上推估A、B棟約有大於10.04％（100％

-89.96％）之污名價損，C棟約有大於15.89％（100％-84.1

1％）之污名價損（系爭鑑定報告第7至8頁）；臺北市建築

師公會111年6月1日111鑑字第1363號函以：結構補強應經

補強分析、設計，仍以整棟補強為宜，無法分戶補強，如需

進行補強作業，於市場交易價格上推估有污名價損，倘妥善

處理，可減少影響房屋之交易價格，不補強僅辦理變更設計

則無污名價損（原審卷㈩第226頁）；鑑定人游景新建築師

於本院證稱：污名價值減損係以耐震強度比例計算交易價值

減損，而補強必須整棟補強，無從分戶補強等語（本院卷㈢

第23至24頁）。可見系爭鑑定報告所載補強費用應以整棟計

算，無從析分為各戶補強費用，且其係以核准圖說與竣工後

現況耐震強度之百分比評估系爭房屋之污名價損，而非如前

揭說明意旨，以系爭房屋有、無瑕疵之應有價值差額占無瑕

疵時應有價值之比例，鑑定各戶應減少價金數額。則被上訴

人主張應以系爭鑑定報告所載補強費用析分計算各戶減少價

金數額云云，自不可取。

　2.本院依上訴人聲請送大華事務所鑑定各戶減少價金，大華事

務所以兩造同意系爭房屋登記日期作為價值基準日（本院卷

㈣第172頁），再以系爭房屋登記日期最接近勘查日之附表

編號57為比準戶，分別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之直接

資本化法，綜合評估比準戶於價格基準日無瑕疵情況下之正

常價格，並以比準戶價格按系爭房屋其餘各戶之個別條件差

異推估其餘各戶於評估價格基準日（登記日期）之正常價

格；再因無同類型瑕疵之市場交易案例可依「比較法」比對

價格，乃採用「收益法」之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推估各戶瑕

疵價值減損率，並說明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影響因素包括

「有效總收入」之年總收入、押金（保證金）利息收入、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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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損失率，及「年總費用預估」之地價稅、房屋稅、火災及

地震保險費、管理費、維修費、重置提撥費、補強費用，以

及採取風險溢酬法考量目前銀行定存利率，並就流通性、風

險性、增值性及管理上之難易程度等因素加以比較決定以1.

67％為合理之「折現率推估」，其中補強費用參系爭鑑定報

告鑑定之整棟補強費用，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調整至價格日

期水準後，評估計算AB棟、C棟每坪分攤費用，作為折現現

金流量分析法直接成本之「年總費用預估」因素，估算有瑕

疵時於價格基準日（登記日期）各戶含車位總價，得出無瑕

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與有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之差額等情

（系爭估價報告第6至7、47、80至90頁）。可見大華事務所

採取估價方式符合前揭評估瑕疵物應減少價金數額之方法。

雖被上訴人以系爭估價報告僅評估瑕疵所致交易價值減損，

並未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

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及估價文獻（原審

卷㈩第268至275頁、本院卷㈣第271至280頁）評估瑕疵修復

費用云云，惟鑑定人林震星估價師於本院證稱：因市場上沒

有相同瑕疵案例可循，系爭估價報告無法完全按照第九號公

報估價指引，只能將第九號公報估價指引作為參考，系爭房

屋雖未採用核准建築圖說之鋼筋施作，但仍符合當時建築法

令，無系爭房屋物體本身損害須修補之技術性貶值，伊係將

補強系爭房屋施作鋼筋等級與圖說鋼筋等級落差之價值減損

在交易性價值減損中一併評估等語（本院卷㈣第165至168

頁），益徵系爭估價報告已評估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鋼筋

造成系爭房屋瑕疵之價損，並以「收益法」之折現現金流量

分析法估算有瑕疵時之系爭房屋價值，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

估價報告未考量修補費用云云，自不可取。

　3.末按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

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

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

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87年度台簡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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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買受人因買賣標的物有瑕

疵，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後，對於因此溢付之價金，自得

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查系爭房屋未依核准建築

圖說採用鋼筋施作之瑕疵，與系爭房屋無瑕疵時之價值減

損，應依系爭估價報告估定「無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

記日期）」與「有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

（見系爭估價報告第6至7頁）之差額，占無瑕疵物之應有價

值即「無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比例，再乘

以「各戶實際購屋總價」，計算被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數額

如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又上訴人不爭執附表

編號3、7、11、30已受讓前手對上訴人減少價金之債權等情

（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復有債權

讓與契約暨通知書可稽（原審卷㈡第3至11頁）。則被上訴

人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

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如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

示之數額，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

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本院認定

減少價金」欄所示數額，及各自111年8月2日（即111年5月5

日民事更正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原審卷㈩第320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

許部分，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

本息部分，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分別

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

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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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2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黃欣怡

　　　　　　　　　　　　　　　法　官　陳彥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冠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968號
上  訴  人  展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彥豪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林拔群律師
            邱清銜律師
            游淑琄律師
被 上訴 人  甘佩樺  
            沈承翰  
            林毓傑  
            沈鼎曜  
            李佩貞  
            劉女豪  
            侯曉婷  
            葉瑞英  
            劉孟芬  
            戴秀戀  
            陳淑貞  
            陳克強  
            詹昆達  
            鍾思敏  
            黃詣珊  
            鄭進練  
            呂景勛  
            劉恒妤  
            徐奐嫣  
            葉憶陳  
            林珮君  
            黃明正  
            林憶莉  
            林牧民  
            盧琬萍  
            楊明華  
            吳美瑩  
            傅秀雯  
            郭景珣  
            饒玉屏  
            王梓鈞  
            黃勇智（兼劉怡欣之承當訴訟人）
            劉彥伶  
            葉瑞峯  
            李雅玲  
            陳亭妤  
            曹琬喬  
            吳伯晉  
            吳坤佳  
            陳淑怡  
            廖文生  
            林玉麒  
            程雅娟  
            張鴻林  
            楊中銘  
            黃銘軒  
            胡玉婷  
            趙燕平  
            王慧娥  
            楊鳳儀  
            蘇聖博  
            魏雅芳  
            邱美瓊  
            楊寶貴  
            王韻婷  
            張素碧  
            江毓純  
            吳建麟  
            楊淯瑄  
            徐人傑  
            王進傑  
            謝崇偉  
            黃文鏡  
            廖美瑄  
            陳筱薇  
            朱家慧  
            宋學鳳  
            李國銘  
            曾椀鈺  
            黃珮珊  
            柳復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瑞貞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數額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減縮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附表所示被上訴人各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分別向上訴人購得或轉手買受（轉得人並取得對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之權利）中山都匯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如附表所示房屋（含各坐落土地之應有部分，下合稱系爭房屋）。伊等發現上訴人實際施用鋼筋材料與原建築圖說不符，經系爭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08年1月1日申請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進行安全鑑定，於108年3月22日查知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SD420規格鋼筋施作，而係採用SD280規格鋼筋施作，耐震力未達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伊等據以請求減少價金並請求上訴人返還此部分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或第227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擇一求為命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原審請求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111年5月5日民事更正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耐震係數符合現行法規標準，且使用較建築圖說耐震強度更高之混凝土，整體耐震強度未低於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結果，並無結構安全或交易價值減損。縱因伊採用SD280規格鋼筋而有瑕疵，因補強工法須對整棟大樓施作，無從分戶補強，被上訴人不得析分補強費用作為減少價金之數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全部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減縮起訴聲明如附表「上訴後減縮請求總額」欄所示，且不再主張民法第227條請求權（本院卷㈣第171頁），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另被上訴人湯玥玓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㈣第177至178頁，減縮與撤回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SD420規格鋼筋施作，而採用SD280規格鋼筋施作，有耐震力未達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減少價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㈠按物之出賣人，除負有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外，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此觀同法第354條規定自明。經查：
　1.被上訴人主張其等分別向上訴人或前手買受如附表所示門牌號碼、戶別之房屋（含坐落土地）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復有各別買賣契約可稽（原審卷㈢第4至485頁、原審卷㈣第2至538頁、原審卷㈤第4至667頁、原審卷㈥第4至809頁）。又依系爭房屋之成屋買賣契約第2條「買賣標的標示」部分第1項約定：「使用執照號碼：桃市都建使字第桃00842號」、第18條前段約定：「本契約之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雙方均應確實遵守」、附件九桃市都建使字第桃00842號使用執照影本上註明：「附件所列建築物經查依核准圖說建築完竣茲檢附竣工圖乙份准予給照使用」（原審卷㈥第728、739、771頁）；系爭房屋之預售屋買賣契約第10條第3項前段約定：「本銷售屋施工標準悉依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核准之工程圖樣與說明施工」、附件㈤建材設備表記載：「本大樓……全部基礎、樑柱、樓板皆依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核定圖樣施工……」（原審卷㈠第191、259頁）。再依系爭房屋核准建築圖說A、B、C棟鋼筋規格應為＃3採SD280、＃4、＃5採SD420、＃6採SD420，但現況＃4、＃5採SD280鋼筋等情，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本院卷㈣第242頁）；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之鋼筋施作，經原審依被上訴人聲請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房屋如「依圖施工」耐震能力評估與強度，相較「竣工後現況」耐震能力評估與強度之差異，鑑定結果為「竣工後現況」耐震能力強度小於「依圖施工」，其強度差異百分比於A、B棟X向為10.04％、Y向為0％、於C棟X向為2.10％、Y向為15.89％等節，有外放臺北市建築公會110年8月11日（110）鑑字第1748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稽（系爭鑑定報告第6至7頁），上訴人對上開鑑定結論不爭執（本院卷㈡第228頁）。足見系爭房屋因實際使用與圖說規格不符之鋼筋致耐震強度降低，顯有減少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
　2.雖上訴人執興鴻材料實驗室111年3月22日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抗辯系爭房屋實際使用比圖說耐震強度高之混凝土，整體耐震強度未低於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結果云云。該報告檢測系爭房屋01、02、03位置混凝土抗壓強度分別為337.6kgf/cm2、337.9kgf/cm2、339.8kgf/cm2，固高於圖說設計強度245kgf/cm2（原審卷㈩第8頁），惟與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在＃4、＃5採用SD420鋼筋施作而欠缺系爭契約預定效用瑕疵，乃不同二事，上訴人執此所辯，尚不可取。
　㈡次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減少價金，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比較後，再按二者之差額占無瑕疵物應有價值之比例，計算其應減少之數額，不得依瑕疵部分占買賣標的物之比例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上訴人主張應依系爭鑑定報告鑑定整棟大樓修補費用，析分各戶瑕疵補強費用，加計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大華事務所）編號24018756S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所估定交易貶損費用，減縮請求每戶應減少價金如附表「上訴後減縮請求總額」欄所示云云。查系爭鑑定報告結果：系爭房屋其中A、B棟耐震強度約為核准圖說之89.96％、C棟耐震強度約為核准圖說之84.11％，竣工後之現況強度雖低於原核准圖說，仍屬可以補強，並以柱鋼鈑貼附補強方式進行補強達核准圖說之耐震強度，補強所需費用合計約5580萬5149元，若標的物欲補強至核准圖說之耐震強度，仍須辦理變更設計，並須大興土木，影響住戶裝修及居住不便，易有無謂之傳聞影響市場交易價格，如仍須進行補強作業，於市場交易價格上推估A、B棟約有大於10.04％（100％-89.96％）之污名價損，C棟約有大於15.89％（100％-84.11％）之污名價損（系爭鑑定報告第7至8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11年6月1日111鑑字第1363號函以：結構補強應經補強分析、設計，仍以整棟補強為宜，無法分戶補強，如需進行補強作業，於市場交易價格上推估有污名價損，倘妥善處理，可減少影響房屋之交易價格，不補強僅辦理變更設計則無污名價損（原審卷㈩第226頁）；鑑定人游景新建築師於本院證稱：污名價值減損係以耐震強度比例計算交易價值減損，而補強必須整棟補強，無從分戶補強等語（本院卷㈢第23至24頁）。可見系爭鑑定報告所載補強費用應以整棟計算，無從析分為各戶補強費用，且其係以核准圖說與竣工後現況耐震強度之百分比評估系爭房屋之污名價損，而非如前揭說明意旨，以系爭房屋有、無瑕疵之應有價值差額占無瑕疵時應有價值之比例，鑑定各戶應減少價金數額。則被上訴人主張應以系爭鑑定報告所載補強費用析分計算各戶減少價金數額云云，自不可取。
　2.本院依上訴人聲請送大華事務所鑑定各戶減少價金，大華事務所以兩造同意系爭房屋登記日期作為價值基準日（本院卷㈣第172頁），再以系爭房屋登記日期最接近勘查日之附表編號57為比準戶，分別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之直接資本化法，綜合評估比準戶於價格基準日無瑕疵情況下之正常價格，並以比準戶價格按系爭房屋其餘各戶之個別條件差異推估其餘各戶於評估價格基準日（登記日期）之正常價格；再因無同類型瑕疵之市場交易案例可依「比較法」比對價格，乃採用「收益法」之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推估各戶瑕疵價值減損率，並說明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影響因素包括「有效總收入」之年總收入、押金（保證金）利息收入、閒置損失率，及「年總費用預估」之地價稅、房屋稅、火災及地震保險費、管理費、維修費、重置提撥費、補強費用，以及採取風險溢酬法考量目前銀行定存利率，並就流通性、風險性、增值性及管理上之難易程度等因素加以比較決定以1.67％為合理之「折現率推估」，其中補強費用參系爭鑑定報告鑑定之整棟補強費用，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調整至價格日期水準後，評估計算AB棟、C棟每坪分攤費用，作為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直接成本之「年總費用預估」因素，估算有瑕疵時於價格基準日（登記日期）各戶含車位總價，得出無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與有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之差額等情（系爭估價報告第6至7、47、80至90頁）。可見大華事務所採取估價方式符合前揭評估瑕疵物應減少價金數額之方法。雖被上訴人以系爭估價報告僅評估瑕疵所致交易價值減損，並未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及估價文獻（原審卷㈩第268至275頁、本院卷㈣第271至280頁）評估瑕疵修復費用云云，惟鑑定人林震星估價師於本院證稱：因市場上沒有相同瑕疵案例可循，系爭估價報告無法完全按照第九號公報估價指引，只能將第九號公報估價指引作為參考，系爭房屋雖未採用核准建築圖說之鋼筋施作，但仍符合當時建築法令，無系爭房屋物體本身損害須修補之技術性貶值，伊係將補強系爭房屋施作鋼筋等級與圖說鋼筋等級落差之價值減損在交易性價值減損中一併評估等語（本院卷㈣第165至168頁），益徵系爭估價報告已評估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鋼筋造成系爭房屋瑕疵之價損，並以「收益法」之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估算有瑕疵時之系爭房屋價值，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未考量修補費用云云，自不可取。
　3.末按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87年度台簡上字第1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買受人因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後，對於因此溢付之價金，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查系爭房屋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鋼筋施作之瑕疵，與系爭房屋無瑕疵時之價值減損，應依系爭估價報告估定「無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與「有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見系爭估價報告第6至7頁）之差額，占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即「無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比例，再乘以「各戶實際購屋總價」，計算被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數額如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又上訴人不爭執附表編號3、7、11、30已受讓前手對上訴人減少價金之債權等情（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復有債權讓與契約暨通知書可稽（原審卷㈡第3至11頁）。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如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之數額，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數額，及各自111年8月2日（即111年5月5日民事更正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原審卷㈩第320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本息部分，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2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黃欣怡
　　　　　　　　　　　　　　　法　官　陳彥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冠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968號

上  訴  人  展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彥豪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林拔群律師

            邱清銜律師

            游淑琄律師

被 上訴 人  甘佩樺  

            沈承翰  

            林毓傑  

            沈鼎曜  

            李佩貞  

            劉女豪  

            侯曉婷  

            葉瑞英  

            劉孟芬  

            戴秀戀  

            陳淑貞  

            陳克強  

            詹昆達  

            鍾思敏  

            黃詣珊  

            鄭進練  

            呂景勛  

            劉恒妤  

            徐奐嫣  

            葉憶陳  

            林珮君  

            黃明正  

            林憶莉  

            林牧民  

            盧琬萍  

            楊明華  

            吳美瑩  

            傅秀雯  

            郭景珣  

            饒玉屏  

            王梓鈞  

            黃勇智（兼劉怡欣之承當訴訟人）

            劉彥伶  

            葉瑞峯  

            李雅玲  

            陳亭妤  

            曹琬喬  

            吳伯晉  

            吳坤佳  

            陳淑怡  

            廖文生  

            林玉麒  

            程雅娟  

            張鴻林  

            楊中銘  

            黃銘軒  

            胡玉婷  

            趙燕平  

            王慧娥  

            楊鳳儀  

            蘇聖博  

            魏雅芳  

            邱美瓊  

            楊寶貴  

            王韻婷  

            張素碧  

            江毓純  

            吳建麟  

            楊淯瑄  

            徐人傑  

            王進傑  

            謝崇偉  

            黃文鏡  

            廖美瑄  

            陳筱薇  

            朱家慧  

            宋學鳳  

            李國銘  

            曾椀鈺  

            黃珮珊  

            柳復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瑞貞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

0月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本院認定減

少價金」欄所示數額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

（除減縮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減縮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附表所示被上訴人各

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分別向上訴人購得或轉手買受（轉得人

    並取得對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之權利）中山都匯社區（下稱

    系爭社區）如附表所示房屋（含各坐落土地之應有部分，下

    合稱系爭房屋）。伊等發現上訴人實際施用鋼筋材料與原建

    築圖說不符，經系爭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08年1月1日申請臺

    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進行安全鑑定，於108年3月22日查知

    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SD420規格鋼筋施作，而係採

    用SD280規格鋼筋施作，耐震力未達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

    伊等據以請求減少價金並請求上訴人返還此部分不當得利等

    情。爰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或第227條規定及

    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擇一求為命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

    人如附表「原審請求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111年5月5日

    民事更正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耐震係數符合現行法規標準，且使用

    較建築圖說耐震強度更高之混凝土，整體耐震強度未低於依

    核准建築圖說施作結果，並無結構安全或交易價值減損。縱

    因伊採用SD280規格鋼筋而有瑕疵，因補強工法須對整棟大

    樓施作，無從分戶補強，被上訴人不得析分補強費用作為減

    少價金之數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

    。上訴人聲明全部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減縮起訴聲明如附表

    「上訴後減縮請求總額」欄所示，且不再主張民法第227條

    請求權（本院卷㈣第171頁），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另被

    上訴人湯玥玓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㈣第177至178頁，減縮與

    撤回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SD420規格鋼筋

    施作，而採用SD280規格鋼筋施作，有耐震力未達契約預定

    效用之瑕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

    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減少價金之不當得利等

    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㈠按物之出賣人，除負有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

    所有權之義務外，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

    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

    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此觀同

    法第354條規定自明。經查：

　1.被上訴人主張其等分別向上訴人或前手買受如附表所示門牌

    號碼、戶別之房屋（含坐落土地）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

    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復有各別買賣

    契約可稽（原審卷㈢第4至485頁、原審卷㈣第2至538頁、原審

    卷㈤第4至667頁、原審卷㈥第4至809頁）。又依系爭房屋之成

    屋買賣契約第2條「買賣標的標示」部分第1項約定：「使用

    執照號碼：桃市都建使字第桃00842號」、第18條前段約定

    ：「本契約之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雙方均應確實遵守

    」、附件九桃市都建使字第桃00842號使用執照影本上註明

    ：「附件所列建築物經查依核准圖說建築完竣茲檢附竣工圖

    乙份准予給照使用」（原審卷㈥第728、739、771頁）；系爭

    房屋之預售屋買賣契約第10條第3項前段約定：「本銷售屋

    施工標準悉依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核准之工程圖樣與說明施工

    」、附件㈤建材設備表記載：「本大樓……全部基礎、樑柱、

    樓板皆依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核定圖樣施工……」（原審卷㈠第1

    91、259頁）。再依系爭房屋核准建築圖說A、B、C棟鋼筋規

    格應為＃3採SD280、＃4、＃5採SD420、＃6採SD420，但現況＃4

    、＃5採SD280鋼筋等情，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卷㈧第198

    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本院卷㈣第242頁）；上訴人未

    依核准建築圖說之鋼筋施作，經原審依被上訴人聲請送臺北

    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房屋如「依圖施工」耐震能力評估與

    強度，相較「竣工後現況」耐震能力評估與強度之差異，鑑

    定結果為「竣工後現況」耐震能力強度小於「依圖施工」，

    其強度差異百分比於A、B棟X向為10.04％、Y向為0％、於C棟X

    向為2.10％、Y向為15.89％等節，有外放臺北市建築公會110

    年8月11日（110）鑑字第1748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

    報告）可稽（系爭鑑定報告第6至7頁），上訴人對上開鑑定

    結論不爭執（本院卷㈡第228頁）。足見系爭房屋因實際使用

    與圖說規格不符之鋼筋致耐震強度降低，顯有減少契約預定

    效用之瑕疵。

　2.雖上訴人執興鴻材料實驗室111年3月22日混凝土鑽心試體抗

    壓強度試驗報告，抗辯系爭房屋實際使用比圖說耐震強度高

    之混凝土，整體耐震強度未低於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結果云

    云。該報告檢測系爭房屋01、02、03位置混凝土抗壓強度分

    別為337.6kgf/cm2、337.9kgf/cm2、339.8kgf/cm2，固高於

    圖說設計強度245kgf/cm2（原審卷㈩第8頁），惟與上訴人未

    依核准建築圖說在＃4、＃5採用SD420鋼筋施作而欠缺系爭契

    約預定效用瑕疵，乃不同二事，上訴人執此所辯，尚不可取

    。

　㈡次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減少價金，應就買賣時瑕疵物

    與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比較後，再按二者之差額占無瑕疵物

    應有價值之比例，計算其應減少之數額，不得依瑕疵部分占

    買賣標的物之比例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上訴人主張應依系爭鑑定報告鑑定整棟大樓修補費用，析

    分各戶瑕疵補強費用，加計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下稱大華事務所）編號24018756S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

    價報告）所估定交易貶損費用，減縮請求每戶應減少價金如

    附表「上訴後減縮請求總額」欄所示云云。查系爭鑑定報告

    結果：系爭房屋其中A、B棟耐震強度約為核准圖說之89.96％

    、C棟耐震強度約為核准圖說之84.11％，竣工後之現況強度

    雖低於原核准圖說，仍屬可以補強，並以柱鋼鈑貼附補強方

    式進行補強達核准圖說之耐震強度，補強所需費用合計約55

    80萬5149元，若標的物欲補強至核准圖說之耐震強度，仍須

    辦理變更設計，並須大興土木，影響住戶裝修及居住不便，

    易有無謂之傳聞影響市場交易價格，如仍須進行補強作業，

    於市場交易價格上推估A、B棟約有大於10.04％（100％-89.96

    ％）之污名價損，C棟約有大於15.89％（100％-84.11％）之污

    名價損（系爭鑑定報告第7至8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11

    年6月1日111鑑字第1363號函以：結構補強應經補強分析、

    設計，仍以整棟補強為宜，無法分戶補強，如需進行補強作

    業，於市場交易價格上推估有污名價損，倘妥善處理，可減

    少影響房屋之交易價格，不補強僅辦理變更設計則無污名價

    損（原審卷㈩第226頁）；鑑定人游景新建築師於本院證稱：

    污名價值減損係以耐震強度比例計算交易價值減損，而補強

    必須整棟補強，無從分戶補強等語（本院卷㈢第23至24頁）

    。可見系爭鑑定報告所載補強費用應以整棟計算，無從析分

    為各戶補強費用，且其係以核准圖說與竣工後現況耐震強度

    之百分比評估系爭房屋之污名價損，而非如前揭說明意旨，

    以系爭房屋有、無瑕疵之應有價值差額占無瑕疵時應有價值

    之比例，鑑定各戶應減少價金數額。則被上訴人主張應以系

    爭鑑定報告所載補強費用析分計算各戶減少價金數額云云，

    自不可取。

　2.本院依上訴人聲請送大華事務所鑑定各戶減少價金，大華事

    務所以兩造同意系爭房屋登記日期作為價值基準日（本院卷

    ㈣第172頁），再以系爭房屋登記日期最接近勘查日之附表編

    號57為比準戶，分別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之直接資

    本化法，綜合評估比準戶於價格基準日無瑕疵情況下之正常

    價格，並以比準戶價格按系爭房屋其餘各戶之個別條件差異

    推估其餘各戶於評估價格基準日（登記日期）之正常價格；

    再因無同類型瑕疵之市場交易案例可依「比較法」比對價格

    ，乃採用「收益法」之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推估各戶瑕疵價

    值減損率，並說明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影響因素包括「有

    效總收入」之年總收入、押金（保證金）利息收入、閒置損

    失率，及「年總費用預估」之地價稅、房屋稅、火災及地震

    保險費、管理費、維修費、重置提撥費、補強費用，以及採

    取風險溢酬法考量目前銀行定存利率，並就流通性、風險性

    、增值性及管理上之難易程度等因素加以比較決定以1.67％

    為合理之「折現率推估」，其中補強費用參系爭鑑定報告鑑

    定之整棟補強費用，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調整至價格日期水

    準後，評估計算AB棟、C棟每坪分攤費用，作為折現現金流

    量分析法直接成本之「年總費用預估」因素，估算有瑕疵時

    於價格基準日（登記日期）各戶含車位總價，得出無瑕疵時

    各戶含車位總價與有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之差額等情（系

    爭估價報告第6至7、47、80至90頁）。可見大華事務所採取

    估價方式符合前揭評估瑕疵物應減少價金數額之方法。雖被

    上訴人以系爭估價報告僅評估瑕疵所致交易價值減損，並未

    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

    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及估價文獻（原審卷㈩第2

    68至275頁、本院卷㈣第271至280頁）評估瑕疵修復費用云云

    ，惟鑑定人林震星估價師於本院證稱：因市場上沒有相同瑕

    疵案例可循，系爭估價報告無法完全按照第九號公報估價指

    引，只能將第九號公報估價指引作為參考，系爭房屋雖未採

    用核准建築圖說之鋼筋施作，但仍符合當時建築法令，無系

    爭房屋物體本身損害須修補之技術性貶值，伊係將補強系爭

    房屋施作鋼筋等級與圖說鋼筋等級落差之價值減損在交易性

    價值減損中一併評估等語（本院卷㈣第165至168頁），益徵

    系爭估價報告已評估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鋼筋造成系爭房

    屋瑕疵之價損，並以「收益法」之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估算

    有瑕疵時之系爭房屋價值，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未

    考量修補費用云云，自不可取。

　3.末按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

    ，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

    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

    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87年度台簡上字第

    1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買受人因買賣標的物有瑕疵，

    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後，對於因此溢付之價金，自得依不

    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查系爭房屋未依核准建築圖說

    採用鋼筋施作之瑕疵，與系爭房屋無瑕疵時之價值減損，應

    依系爭估價報告估定「無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

    ）」與「有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見系爭

    估價報告第6至7頁）之差額，占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即「無

    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比例，再乘以「各戶

    實際購屋總價」，計算被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數額如附表「

    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又上訴人不爭執附表編號3、7

    、11、30已受讓前手對上訴人減少價金之債權等情（原審卷

    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復有債權讓與契約暨

    通知書可稽（原審卷㈡第3至11頁）。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

    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

    上訴人返還如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之數額，為

    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

    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本院認定

    減少價金」欄所示數額，及各自111年8月2日（即111年5月5

    日民事更正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原審卷㈩第320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

    分，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本息

    部分，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分別諭知

    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同，惟

    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2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黃欣怡

　　　　　　　　　　　　　　　法　官　陳彥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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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文生  

            林玉麒  

            程雅娟  

            張鴻林  

            楊中銘  

            黃銘軒  

            胡玉婷  

            趙燕平  

            王慧娥  

            楊鳳儀  

            蘇聖博  

            魏雅芳  

            邱美瓊  

            楊寶貴  

            王韻婷  

            張素碧  

            江毓純  

            吳建麟  

            楊淯瑄  

            徐人傑  

            王進傑  

            謝崇偉  

            黃文鏡  

            廖美瑄  

            陳筱薇  

            朱家慧  

            宋學鳳  

            李國銘  

            曾椀鈺  

            黃珮珊  

            柳復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瑞貞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數額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減縮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附表所示被上訴人各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分別向上訴人購得或轉手買受（轉得人並取得對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之權利）中山都匯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如附表所示房屋（含各坐落土地之應有部分，下合稱系爭房屋）。伊等發現上訴人實際施用鋼筋材料與原建築圖說不符，經系爭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08年1月1日申請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進行安全鑑定，於108年3月22日查知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SD420規格鋼筋施作，而係採用SD280規格鋼筋施作，耐震力未達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伊等據以請求減少價金並請求上訴人返還此部分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或第227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擇一求為命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原審請求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111年5月5日民事更正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耐震係數符合現行法規標準，且使用較建築圖說耐震強度更高之混凝土，整體耐震強度未低於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結果，並無結構安全或交易價值減損。縱因伊採用SD280規格鋼筋而有瑕疵，因補強工法須對整棟大樓施作，無從分戶補強，被上訴人不得析分補強費用作為減少價金之數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全部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減縮起訴聲明如附表「上訴後減縮請求總額」欄所示，且不再主張民法第227條請求權（本院卷㈣第171頁），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另被上訴人湯玥玓撤回起訴，見本院卷㈣第177至178頁，減縮與撤回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SD420規格鋼筋施作，而採用SD280規格鋼筋施作，有耐震力未達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減少價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㈠按物之出賣人，除負有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外，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此觀同法第354條規定自明。經查：

　1.被上訴人主張其等分別向上訴人或前手買受如附表所示門牌號碼、戶別之房屋（含坐落土地）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復有各別買賣契約可稽（原審卷㈢第4至485頁、原審卷㈣第2至538頁、原審卷㈤第4至667頁、原審卷㈥第4至809頁）。又依系爭房屋之成屋買賣契約第2條「買賣標的標示」部分第1項約定：「使用執照號碼：桃市都建使字第桃00842號」、第18條前段約定：「本契約之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雙方均應確實遵守」、附件九桃市都建使字第桃00842號使用執照影本上註明：「附件所列建築物經查依核准圖說建築完竣茲檢附竣工圖乙份准予給照使用」（原審卷㈥第728、739、771頁）；系爭房屋之預售屋買賣契約第10條第3項前段約定：「本銷售屋施工標準悉依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核准之工程圖樣與說明施工」、附件㈤建材設備表記載：「本大樓……全部基礎、樑柱、樓板皆依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核定圖樣施工……」（原審卷㈠第191、259頁）。再依系爭房屋核准建築圖說A、B、C棟鋼筋規格應為＃3採SD280、＃4、＃5採SD420、＃6採SD420，但現況＃4、＃5採SD280鋼筋等情，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本院卷㈣第242頁）；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之鋼筋施作，經原審依被上訴人聲請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房屋如「依圖施工」耐震能力評估與強度，相較「竣工後現況」耐震能力評估與強度之差異，鑑定結果為「竣工後現況」耐震能力強度小於「依圖施工」，其強度差異百分比於A、B棟X向為10.04％、Y向為0％、於C棟X向為2.10％、Y向為15.89％等節，有外放臺北市建築公會110年8月11日（110）鑑字第1748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稽（系爭鑑定報告第6至7頁），上訴人對上開鑑定結論不爭執（本院卷㈡第228頁）。足見系爭房屋因實際使用與圖說規格不符之鋼筋致耐震強度降低，顯有減少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

　2.雖上訴人執興鴻材料實驗室111年3月22日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抗辯系爭房屋實際使用比圖說耐震強度高之混凝土，整體耐震強度未低於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結果云云。該報告檢測系爭房屋01、02、03位置混凝土抗壓強度分別為337.6kgf/cm2、337.9kgf/cm2、339.8kgf/cm2，固高於圖說設計強度245kgf/cm2（原審卷㈩第8頁），惟與上訴人未依核准建築圖說在＃4、＃5採用SD420鋼筋施作而欠缺系爭契約預定效用瑕疵，乃不同二事，上訴人執此所辯，尚不可取。

　㈡次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減少價金，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比較後，再按二者之差額占無瑕疵物應有價值之比例，計算其應減少之數額，不得依瑕疵部分占買賣標的物之比例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上訴人主張應依系爭鑑定報告鑑定整棟大樓修補費用，析分各戶瑕疵補強費用，加計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大華事務所）編號24018756S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所估定交易貶損費用，減縮請求每戶應減少價金如附表「上訴後減縮請求總額」欄所示云云。查系爭鑑定報告結果：系爭房屋其中A、B棟耐震強度約為核准圖說之89.96％、C棟耐震強度約為核准圖說之84.11％，竣工後之現況強度雖低於原核准圖說，仍屬可以補強，並以柱鋼鈑貼附補強方式進行補強達核准圖說之耐震強度，補強所需費用合計約5580萬5149元，若標的物欲補強至核准圖說之耐震強度，仍須辦理變更設計，並須大興土木，影響住戶裝修及居住不便，易有無謂之傳聞影響市場交易價格，如仍須進行補強作業，於市場交易價格上推估A、B棟約有大於10.04％（100％-89.96％）之污名價損，C棟約有大於15.89％（100％-84.11％）之污名價損（系爭鑑定報告第7至8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11年6月1日111鑑字第1363號函以：結構補強應經補強分析、設計，仍以整棟補強為宜，無法分戶補強，如需進行補強作業，於市場交易價格上推估有污名價損，倘妥善處理，可減少影響房屋之交易價格，不補強僅辦理變更設計則無污名價損（原審卷㈩第226頁）；鑑定人游景新建築師於本院證稱：污名價值減損係以耐震強度比例計算交易價值減損，而補強必須整棟補強，無從分戶補強等語（本院卷㈢第23至24頁）。可見系爭鑑定報告所載補強費用應以整棟計算，無從析分為各戶補強費用，且其係以核准圖說與竣工後現況耐震強度之百分比評估系爭房屋之污名價損，而非如前揭說明意旨，以系爭房屋有、無瑕疵之應有價值差額占無瑕疵時應有價值之比例，鑑定各戶應減少價金數額。則被上訴人主張應以系爭鑑定報告所載補強費用析分計算各戶減少價金數額云云，自不可取。

　2.本院依上訴人聲請送大華事務所鑑定各戶減少價金，大華事務所以兩造同意系爭房屋登記日期作為價值基準日（本院卷㈣第172頁），再以系爭房屋登記日期最接近勘查日之附表編號57為比準戶，分別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之直接資本化法，綜合評估比準戶於價格基準日無瑕疵情況下之正常價格，並以比準戶價格按系爭房屋其餘各戶之個別條件差異推估其餘各戶於評估價格基準日（登記日期）之正常價格；再因無同類型瑕疵之市場交易案例可依「比較法」比對價格，乃採用「收益法」之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推估各戶瑕疵價值減損率，並說明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影響因素包括「有效總收入」之年總收入、押金（保證金）利息收入、閒置損失率，及「年總費用預估」之地價稅、房屋稅、火災及地震保險費、管理費、維修費、重置提撥費、補強費用，以及採取風險溢酬法考量目前銀行定存利率，並就流通性、風險性、增值性及管理上之難易程度等因素加以比較決定以1.67％為合理之「折現率推估」，其中補強費用參系爭鑑定報告鑑定之整棟補強費用，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調整至價格日期水準後，評估計算AB棟、C棟每坪分攤費用，作為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直接成本之「年總費用預估」因素，估算有瑕疵時於價格基準日（登記日期）各戶含車位總價，得出無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與有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之差額等情（系爭估價報告第6至7、47、80至90頁）。可見大華事務所採取估價方式符合前揭評估瑕疵物應減少價金數額之方法。雖被上訴人以系爭估價報告僅評估瑕疵所致交易價值減損，並未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及估價文獻（原審卷㈩第268至275頁、本院卷㈣第271至280頁）評估瑕疵修復費用云云，惟鑑定人林震星估價師於本院證稱：因市場上沒有相同瑕疵案例可循，系爭估價報告無法完全按照第九號公報估價指引，只能將第九號公報估價指引作為參考，系爭房屋雖未採用核准建築圖說之鋼筋施作，但仍符合當時建築法令，無系爭房屋物體本身損害須修補之技術性貶值，伊係將補強系爭房屋施作鋼筋等級與圖說鋼筋等級落差之價值減損在交易性價值減損中一併評估等語（本院卷㈣第165至168頁），益徵系爭估價報告已評估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施作鋼筋造成系爭房屋瑕疵之價損，並以「收益法」之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估算有瑕疵時之系爭房屋價值，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估價報告未考量修補費用云云，自不可取。

　3.末按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87年度台簡上字第1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買受人因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後，對於因此溢付之價金，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查系爭房屋未依核准建築圖說採用鋼筋施作之瑕疵，與系爭房屋無瑕疵時之價值減損，應依系爭估價報告估定「無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與「有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見系爭估價報告第6至7頁）之差額，占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即「無瑕疵時各戶含車位總價（登記日期）」比例，再乘以「各戶實際購屋總價」，計算被上訴人請求減少價金數額如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又上訴人不爭執附表編號3、7、11、30已受讓前手對上訴人減少價金之債權等情（原審卷㈧第198至199頁、本院卷㈡第118頁），復有債權讓與契約暨通知書可稽（原審卷㈡第3至11頁）。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如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之數額，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數額，及各自111年8月2日（即111年5月5日民事更正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原審卷㈩第320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給付逾附表「本院認定減少價金」欄所示本息部分，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2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黃欣怡

　　　　　　　　　　　　　　　法　官　陳彥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冠璇



